2018全国“陶笛之星”展演
“沂韵杯”甘肃青海专场选拔办法
 
为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，促进陶笛艺术的长足发展，也为全国的广大陶笛爱好者提供高层次的交流和展示舞台，经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批准（民六届文字第034号），中国陶笛艺术委员会将于2018年5月至7月举办全国“陶笛之星”展演活动。为促进西部地区陶笛发展，给交通不便的西部陶笛乐友带来便利，推进陶笛文化进入学校、家庭、社区，特举办甘肃青海地区“陶笛之星”选拔。欢迎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等西部地区陶笛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。本次比赛由“沂韵陶笛”品牌赞助奖品，特冠名“沂韵杯”。
1、 组织机构
主办单位：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艺术委员会
承办单位：青海石油文联音乐舞蹈协会
协办单位：青海油田第一小学、甘肃敦煌七里镇中学、青海油田社区管理中心
二、展演时间、地点
展演时间：2018年6月2日
展演地点：暂定甘肃省敦煌市七里镇青海油田科技馆2楼大会议室
获得金奖的选手将于6月3日在青海油田电影院演出获奖曲目，跟伴奏演奏
三、分组方法
本次展演拟分为独奏组、合奏组、亲子组三个大组。参加展演的作品要求主题健康向上，且具备一定的难度、技巧。提倡演奏中国民族风格的陶笛独奏、合奏新作品，鼓励中老年陶笛乐友积极参与，欢迎家长与儿童共同合作的亲子节目展演。各组界定及演奏要求如下：
1. 独奏组：根据选手的年龄分为以下六个小组
儿童A组：2010年6月1日及之后出生（ 7岁及以下）
儿童B组：2007年5月31日—2010年5月31日出生（ 8-10岁）
少年A组：2003年5月31日—2007年6月1日出生（11-14岁）
少年B组：2000年5月31日—2003年6月1日出生（15-17岁）
成 人 组：2000年6月1日前出生（18岁以上）
老 年 组：1963年6月1日前出生（55岁以上）
2. 合奏组：年龄不限，每队4人或以上，必须演奏两个声部以上的作品，
3. 亲子组：根据演奏形式分为两组
亲子A组：纯陶笛演奏形式，即家长和儿童（16岁以下）皆演奏陶笛。
亲子B组：陶笛与其它乐器合作形式，即儿童（16岁以下）吹奏陶笛，家长演奏其它乐器，两人或多人合作。必须以陶笛为主奏，其它乐器伴奏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亲子组必须以家庭为单位，参演者为具有三代以内血缘关系的亲子组合，如父子、父女、母子、母女或祖孙关系均可。每个参演家庭人数不超过4人（须提交户口本复印件），如参演者户口不在同一户口簿上，请提交由儿童所在学校盖章的推荐函，北京决赛现场还需查验核对户口簿原件。
四、奖项设置
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审，对本次展演成绩优秀者授予甘肃青海地区（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）“陶笛之星”荣誉称号，由中国陶笛艺术委员会颁发荣誉证书。荣获甘肃青海地区金、银牌“陶笛之星”的选手将获参评全国“陶笛之星”资格，参加于7月22-25日在华北电力大学礼堂举办的2018全国“陶笛之星”展演。
五、奖品清单
AG三管陶笛      AC三管陶笛      12孔BC、AF、AG、AC、SF、SG、SC  等陶笛若干（具体奖品以沂韵陶笛最终给出的奖品为准）
六、报名办法
1. 请在中国陶笛艺术网下载 报名表（按右键另存到电脑）
2. 提交电子版、纸质版报名表及相关材料（各组所需材料不同，详见报名表）；
3. 交纳初选评审费：独奏组220/人，合奏组/亲子组130元/人。（该评审费中包含30元荣誉证书工本费）评审费代收账户：
户名：张芳琴
账号：4367 4243 3309 0059 215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
4.  报名截止日期：2018年5月25日（当天之前必须收到所有材料）。
5，报名地址：甘肃省敦煌市七里镇二号路奥陶记丝路魔笛陶笛工作室 
七、联系方式
咨询电话： 刘潇老师 18993717897（同微信）、张芳琴老师15193736320（微信：zhangfangqin6320） 刘琴琴老师18993725292
电子表格可发邮箱：865684173@qq.com 张芳琴老师
八、注意事项
1. 获得甘肃青海地区“陶笛之星”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北京参加全国“陶笛之星”展演，评审费用另交。所有参加展演者/团队的地方展演（初评）和全国展演（复审）曲目不得重复。具体办法参见中国陶笛艺术网《全国陶笛之星展演章程》和《参赛细则》（www.ocarinart.org）。
2. 所有独奏组选手可选择使用伴奏或清奏（无伴奏演奏），评委有权在曲目中间叫停，并要求清奏。合奏组与亲子组可以使用伴奏，也可以清奏。
3. 参赛选手和团队须自行承担食宿、交通等费用，鼓励各学校、单位给予大力支持，交通安全由各选手负责。
4. 已参加独奏组的选手至多可以再参加1个合奏或亲子组的表演，不可同时参加多个团队。
5.请各位家长、选手认真学习比赛相关文件，因材料提交不完整、不规范或提交的材料无法识别等问题的选手取消比赛资格。
6．请各参赛选手提前将比赛伴奏发给 865684173@qq.com邮箱，并以“曲名-姓名-选手所在城市”命名格式命名。
7.参赛者必须遵守赛场秩序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；严禁任何扰乱赛场秩序或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行为。
全国“陶笛之星”展演甘肃青海专场组委会
青海石油文联音乐舞蹈协会
2018年5月5日
